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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医疗保障局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印发《湖南省精神疾病医保支付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市州医疗保障局、卫生健康委，省医疗生育保险服务中心：

　　为满足参保患者就医需求，建立多元复合式医保支付方式，推进医保支付体系的科学化，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能。同时，进一步规范精神疾病参保患者的用药和诊疗服务，切实做好精神疾病医保支付管理工作，经研究，制定出台《湖南省精神疾病医保支付管理办法》，现印发你们，请贯彻执行。

湖南省医疗保障局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5年12月9日

（此件主动公开）

湖南省精神疾病医保支付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切实做好我省精神疾病医保支付管理工作，确保医保基金的高效使用及精细化管理，进一步保障精神疾病患者参保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7部门《关于印发加强和完善精神专科医疗服务意见的通知》（国卫医发〔2020〕21号）等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参加我省职工或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正常享受医保待遇的人员中在定点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以下简称参保患者），符合精神疾病医保支付范围的费用支付和监督管理等，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坚持保障基本、合理满足临床需要、科学规范、动态调整的原则。以临床问题和参保患者需求为导向，在保障医保基金安全的基础上，按照基本医疗保险的功能定位，统一全省医保按床日付费支付标准，逐步规范精神疾病诊疗行为，保障参保患者待遇水平。

第四条 湖南省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负责建立全省精神疾病医保支付管理制度，制定和调整全省精神疾病医保支付范围和标准。市州及以下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负责精神疾病医保支付政策的组织实施，并对定点医药机构进行监管。各级医疗保障经办机构负责按政策规定及时结算和支付精神疾病的医保费用，并承担相关的信息统计和报送等工作。

第五条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合理规划布局区域内精神专科医疗资源，加强精神科医务人员的培养和培训，提升精神专科医疗服务能力，规范精神专科临床诊疗行为，保障医疗质量与安全。要完善严重精神障碍信息系统管理，进一步提高在册患者规范管理率、服药率、规律服药率，并实现在册患者信息与医保部门共享。

第二章  精神疾病医疗服务

第六条 精神疾病是指由于生物、心理及社会因素导致大脑功能失调，出现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等不同程度功能障碍为临床表现的疾病。

第七条 依据现行精神疾病国际疾病分类与诊断系统，结合可靠的病史、系统的精神状况检查、仔细的体格检查及神经系统检查，科学的全面评估、必要的实验室检查及特殊检查，明确精神疾病的诊断。

第八条 精神疾病的评估内容包括系统问诊、精神状况检查、心理量表评估、风险评估、躯体状况评估（包括临床检查及实验室检查）、药物不良反应评估等。

第九条 精神疾病的治疗分为急性期治疗和慢性期（包括巩固期和维持期）治疗。治疗是运用现有的诊疗服务技术，采用个体化、全病程的治疗理念，开展以药物治疗、物理治疗、心理治疗、康复治疗及中医治疗为主的综合治疗方式，对精神疾病患者实施医疗救治，动态观察、评估并适时调整治疗方案。急性期需符合诊疗规范（见附件2），慢性期在符合诊疗规范（见附件3）的基础上要严格执行慢性期诊疗项目清单（见附件4），清单规定的诊疗项目（含药品）及频次必须严格按要求开展，未明确的诊疗项目需根据病情按需开展。
第十条 根据不同精神疾病病种在预防、治疗、康复、照护等方面的特异性，严格遵循精神疾病治疗指南和各类临床共识，对精神类疾病须实行全病程规范管理。全病程管理在做到患者急性期症状控制的基础上，对慢性期患者病情的波动情况，尽早给予恰当的干预和疏导，帮助患者尽早回归社会。

第三章  精神疾病医保支付

第十一条 精神疾病参保患者在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发生的医保目录范围内的药品、医疗服务项目等门诊和住院相关医疗费用，按政策规定享受医保报销待遇。
第十二条 以下费用不纳入精神疾病患者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按床日付费结算除外）：

（1）药品种类：未纳入医保药品目录范围的药品。

（2）服务项目类：未纳入湖南省医疗服务项目医保目录范围的服务项目。

（3）医用耗材类：未纳入湖南省医用耗材医保目录范围的医用耗材。

（4）非疾病治疗项目类：健康体检、精神疾病司法鉴定费等。

（5）其他：由第三方责任导致产生的医疗费用，其他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不予支付的情形。

第十三条 对全省精神疾病参保患者实行以按病种付费、按床日付费相结合的多元复合式医保支付方式，不再进行按项目付费。对纳入精神疾病急性期治疗的参保患者实行按病种付费；对纳入精神疾病慢性期治疗的参保患者实行按床日付费和门诊慢特病付费两种方式。逐步补充和扩大慢性期精神疾病门诊特殊病病种范围，推进门诊统筹共济方式合理分担精神疾病参保患者的医疗费用。

第十四条 省级医疗保障行政部门根据全省基金筹资水平、结余情况、支撑能力，按照以收定支，适时调整、有效保障的原则，科学确定精神疾病全省统一的慢性期按床日付费医保支付标准，各地医疗保障部门不得调整。支付标准根据医疗机构级别、住院天数（为同一医疗机构连续住院天数）分级分段制定，不设起付线。职工标准内不设个人自付比例，城乡居民标准内个人自付比例为10%。实际床日费用低于支付标准的，按实际费用支付并计算自付费用；高于支付标准的，按支付标准支付并计算自付费用，超出部分由医疗机构承担。省级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将逐步建立相对应的动态调整和完善机制。各地可探索基于按病种付费的精神疾病慢性期床日分值结算方式。

第十五条 推行医保支付标准与医院收费标准关联，对不同等级医院实行阶梯式、差异化的医保支付政策。通过医保支付机制推动精神疾病患者实施分级诊疗，由不同级别和服务能力的精神卫生医疗机构承担相应的治疗，并按病情变化及时进行双向转诊，从而建立科学有序的诊疗秩序，确保病人得到适宜治疗。对医疗救助对象，需严格落实转诊备案管理要求。
第十六条 各地医保部门要围绕精神疾病定点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能力、服务效率和质量控制等方面制定科学有效的协议评估指标，严格按照明确的诊疗规范和诊疗项目清单进行审核支付，重点防范减少服务内容、降低服务标准等行为，并将评估结果与基金支付挂钩，形成正向激励和负向约束机制，提高精神疾病医保付费的合理性和精准度。

第四章  精神疾病医保监督与管理

第十七条 省级医保和卫生健康部门应当加强对全省精神疾病医保政策实施情况的监督管理，制定临床指南和诊疗规范，开展对全省医保部门及精神卫生机构的政策培训，并按照指南内容进行监管。

第十八条 各地医保部门应细化监管措施，根据医保基金风险评估、举报投诉线索、医疗保障数据监控等因素，确定检查重点，组织开展专项检查。定期对定点医疗机构执行诊疗规范和诊疗项目清单的精神疾病服务行为、服务质量以及协议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指标评估，规范医疗保障经办业务，依法查处违法使用医疗保障基金的行为，杜绝虚记、高套费用现象发生。

第十九条 精神疾病定点医疗机构应加强行业自律，认真执行精神疾病临床路径和医疗技术操作规范，严格掌握入、出院指征，从治疗、药品及辅助检查等环节着手，规范医药服务行为，依法、合理使用医保基金，主动接受各级医疗保障部门的监督，定期开展医保基金使用问题自查自纠。

第二十条 定点医疗机构应不断加强医疗服务能力建设。精神疾病定点医疗机构应根据卫生行政部门核准的床位规模，结合自身诊疗能力和服务水平，合理收治患者，严格按照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内容提供医疗服务与设施设备，严禁盲目扩大规模收治患者。对盲目超负荷收治患者的，医保部门可依协议降低医保支付标准，直至暂停或终止医疗服务协议。

第二十一条 各地医保部门应建立良好的信息公开机制，通过网络或宣传栏的形式定期公示精神疾病医保主要政策、就诊（转诊）流程、医疗费用报销情况和监督举报电话等内容，畅通社会监督渠道，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对精神疾病医保基金使用的监督，构建全链条监管模式。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各地要严格执行本办法，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及时向上级相关部门反馈报告。

第二十三条 《湖南省精神疾病急性期诊疗规范》《湖南省精神疾病慢性期诊疗规范》《湖南省精神疾病慢性期诊疗项目清单》《湖南省精神疾病中医药治疗推荐意见》作为指导性标准和审核支付依据，供各级医保部门和定点医疗机构使用。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附件：1.湖南省精神疾病医保支付标准

      2.湖南省精神疾病急性期诊疗规范

      3.湖南省精神疾病慢性期诊疗规范

      4.湖南省精神疾病慢性期诊疗项目清单
      5.湖南省精神疾病中医药治疗推荐意见

附件1

湖南省精神疾病医保支付标准

湖南省精神疾病按急性期和慢性期范畴分别确定医保支付标准，具体标准为：

一、对符合精神疾病急性期范畴，急性期治疗的患者，实行按病种付费，按统筹区支付方式执行。

二、对符合精神疾病慢性期范畴，纳入慢性期治疗的患者，精神病治疗相关费用实行按床日付费的医保结算方式，全省执行统一的床日支付标准。参保人符合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标准的按照规定流程申报享受相关待遇。对超负荷收治患者的，各地医保部门可依协议降低医保支付标准，直至暂停或终止医疗服务协议。具体标准见下表：
表：湖南省精神疾病慢性期按床日付费医保支付标准表（元/天）

	医疗机构
	第一阶段

（180天以内）
	第二阶段

（180天以上）

	一类收费定点医疗机构
	180
	160

	二类收费定点医疗机构
	140
	130

	三类收费定点医疗机构
	110
	100


备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按照三类收费定点医疗机构医保支付标准执行，其中，创建为二级医院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按照二类收费定点医疗机构医保支付标准执行。

附件2

湖南省精神疾病急性期诊疗规范

一、精神疾病急性期范畴

本办法中适用的精神疾病急性期范畴，要求参保患者应符合现行国际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中某一精神疾病的诊断，且至少存在以下情形之一：

（一）明显的精神症状（思维、情感、行为、认知、睡眠等）；

（二）潜在风险（自杀、攻击暴力、共患严重躯体疾病、生活自理困难等）；

（三）发生伤害自身或他人的行为；

（四）诊断不明确、治疗不合作或疗效不佳，需要调整治疗方案者。

二、精神疾病急性期的诊断

依据现行精神疾病国际疾病分类与诊断系统，结合可靠的病史、系统的精神状况检查（包括特殊情况的精神检查，如意识障碍患者、不合作患者）、仔细的体格检查及神经系统检查，科学、规范、必要的有效评估（智力测验、人格测验、精神症状评定量表等）、必要的实验室检查（包括常规筛查、毒理学检查、血药浓度监测）及特殊检查（脑电图、头颅CT及核磁），对急性期精神疾病患者进行诊断。

对于病情复杂、诊断不明的首诊患者或监护人或患者对再次诊断结论提出异议者，应由二级及以上的专科医生确诊。经培训考核合格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精神科医生具备精神疾病的诊疗资质，可在机构内根据患者情况做出初步诊断后，转至二级及以上医院进行确诊。

三、精神疾病急性期的治疗

（一）治疗目标

1.改善主要精神症状，争取临床缓解；

2.预防自杀和冲动行为的发生；

3.将药物不良反应降到最低，防止不良反应的发生；

4.为恢复社会功能、回归社会做准备。

（二）治疗原则

急性期的治疗是精神疾病治疗的初期阶段，其治疗原则是快速有效地控制精神症状，避免患者对自己或他人产生危险性行为，同时力求避免副作用。在全面评估的基础上，采用个体化及综合治疗的理念，以药物治疗为主，结合物理治疗、心理治疗及康复治疗，对精神疾病患者进行及时干预和处理，并动态观察病情，适时调整治疗方案。

（三）治疗方式
1.药物治疗。按照精神疾病治疗指南，遵循“安全、早期、适量、足疗程、个体化用药”的原则开具药物治疗处方，从小剂量开始，逐渐增减药量，一般1～2周加至治疗量，持续治疗6～8周。建议优先选用目录内药品，优先选用国家基本药物，优先选用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及优先选用集中招标采购中选药品。

急性期对于特殊的病人要特殊对待：

（1）脑器质性精神障碍患者应及早治疗病因，关注躯体情况，加强对症支持治疗。该类患者使用精神类药物要权衡风险、谨慎使用，并从低剂量开始，缓慢加量，症状改善后需逐步减量或停止用药。

（2）重性精神障碍患者若病情需要，可采用药物进行紧急干预：拒食拒药的病人应考虑静脉给药或肌内注射给药或使用口崩片口服；兴奋吵闹的病人，由于口服药物起效速度慢且病人可能不配合，可以考虑使用肌内注射药物快速控制兴奋症状（如氟哌啶醇肌肉注射，氯硝西泮肌肉注射，齐拉西酮针剂注射）；对于患者及家属治疗依从性差的，可以考虑给予肌内注射长效剂（如利培酮微球和棕榈酸帕利哌酮注射液注射）。

（3）当精神疾病患者并存其他严重躯体疾病或合并严重并发症时，在治疗精神疾病的同时，应进行综合干预，积极治疗并存的躯体疾病或合并的并发症，按照医保药品目录管理政策规定使用疾病所需治疗性药品。

2.心理治疗。急性期患者住院初期以支持性心理治疗为主，住院中后期以支持性心理治疗、认知治疗、行为治疗为主，同时根据患者的需求，开展正念团体、人际关系团体、巴林特小组等团体心理治疗。

对急性期存在伤害自身行为或危险、危害公共安全或他人安全的行为或危险的患者，及时进行心理危机干预，必要时进行保护性约束。

3.物理治疗。急性期常用物理治疗包括无抽搐电休克治疗、经颅磁刺激、慢性小脑电刺激、脑电生物反馈、电针等。各种治疗应结合患者的具体情况选择，有机结合，以发挥更好的治疗作用。如：当急性期患者精神症状突出，存在明显的幻觉妄想或表现兴奋躁动，或存在极大的自杀、冲动及伤人风险，或治疗不合作，表现违拗、木僵等，可采用国内外治疗指南推荐的无抽搐电休克治疗进行快速控制，确保病人安全。

4.康复治疗。急性期院内常用康复治疗包括心理健康教育、工娱治疗等。

5.中医治疗。中医治疗遵循辨证论治的治疗原则，在急性期以控制症状为主，平台期以调理平衡为主。中医适宜性技术根据患者病情按需使用。

（四）急性期平均住院日

急性期平均住院日一般小于等于56天，合并严重躯体疾病且需要特殊处理的精神疾病参保患者除外。

四、精神疾病急性期的管理

根据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自理能力、危险性分级、是否存在急性药物不良反应、合并并发症及共患躯体疾病情况对患者进行分级管理。

（一）常规管理。对表现安静、生活自理、治疗合作、无并发症或并发症稳定、无其他躯体疾病或共患躯体疾病无需治疗的患者进行常规管理。

（二）强化管理。对兴奋吵闹、存在自杀自伤、伤人毁物行为或倾向、生活不能自理、治疗违拗、并存严重躯体疾病或并发症的患者，进行强化管理。

精神疾病急性期分级管理

	项　目
	常规管理
	强化管理

	管理模式
	开放式管理
	封闭式管理

	危险性评估
	入院时、定期评估
	入院时、按需进行严密评估

	精神疾病治疗
	立即进行
	立即进行，按需进行紧急干预

	药物不良反应处理
	随访观察
	立即处理

	躯体情况评估
	定期评估
	严密评估、积极处理并发躯体疾病

	转诊
	必要时
	转二级及以上定点医疗机构


五、并发症及合并疾病检查

急性期治疗时常见不良反应：常见过度镇静、体位性低血压、胃肠道反应、流涎、锥体外系不良反应、泌乳、月经不调、抗胆碱能反应等。

严重不良反应：包括恶性综合征、癫痫发作、血液系统改变、剥脱性皮炎、严重心电图改变、5-羟色胺综合征，药物过量中毒等。一旦发现必须及时转诊和处理。

预防严重不良反应发生，应当定期进行详细的体检、血常规、血糖、肝功能、肾功能、血糖、血脂、血电解质和心电图检查，必要时可增加其他相关检查（性激素、凝血功能、血药浓度监测等），并注意药物间相互作用。

需上转至二级及以上医院诊疗的标准

（一）需要采取紧急措施处理的急危重症患者或伴有严重躯体情况的患者；

（二）60岁以上老年患者和14岁以下少儿患者；

（三）病情复杂、诊断不明的首诊患者；

（四）妊娠和哺乳期妇女精神异常者；

（五）监护人或患者对再次诊断结论提出异议者。

附件3

湖南省精神疾病慢性期诊疗规范

一、精神疾病慢性期范畴

本办法中适用的精神疾病慢性期治疗范畴，要求参保患者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病种为以下精神障碍之一：精神分裂症、分裂情感性障碍、偏执性精神病、双相（情感）障碍、癫痫所致精神障碍、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有条件的地区可将符合住院条件的中重度脑器质性精神障碍参照纳入；
（二）患者经急性期治疗后疗效不显著；病情时好时坏、迁延不愈，生活无法自理；有危害社会或肇事肇祸风险和行为，要长期治疗和护理。

二、精神疾病慢性期的诊断

依据现行精神疾病国际疾病分类与诊断系统，结合可靠的病史、系统的精神状况检查、仔细的体格检查及神经系统检查，科学、规范、必要的有效评估、必要的实验室检查及特殊检查，对急性期精神疾病患者进行诊断。

三、精神疾病慢性期的治疗

（一）治疗目标

1.延缓疾病衰退、减少功能残疾；

2.提高生活质量；

3.最大限度恢复其社会功能；

4.预防肇事肇祸、维护社会稳定。

（二）治疗原则

慢性期应采用全病程的治疗理念，开展以药物治疗、心理治疗、物理治疗、康复治疗的综合治疗方式，其中以康复治疗为侧重点。精神疾病的康复以功能训练、重返社会和提高生活质量为宗旨。

（三）治疗方式

1.药物治疗。在慢性期（巩固期和维持期）坚持药物治疗有助于精神症状进一步缓解，防止精神症状的反弹或复发，让患者更好地回归社会。慢性期患者精神类药物在治疗剂量下经过足疗程的巩固治疗可进入维持期，待症状控制后缓慢减药，以能保持良好的缓解状态为标准。有条件地区推荐使用新型精神类药物，以减轻药物不良反应，提高患者长期服药的依从性。

2.心理治疗。慢性期患者以支持性心理治疗及行为矫正为主，同时根据患者的需求，可开展家庭治疗、人际关系团体等心理治疗。

3.物理治疗。慢性期可结合患者的具体情况选用经颅磁刺激、慢性小脑电刺激、脑电生物反馈、电针等物理治疗，无抽搐电休克治疗一般仅在急性期使用。

4.康复治疗。慢性期以康复治疗为侧重点，制定切实可行的康复计划，对患者进行功能训练，帮助患者重返社会和提高生活质量。常用康复治疗包括心理健康教育、症状自我监控训练、工娱治疗、服药训练、躯体管理训练、生活技能训练、社交能力训练、职业康复训练等。

5.中医治疗。中医治疗遵循辨证论治的治疗原则，在平台期以调理平衡为主。中医适宜性技术根据患者病情按需使用。
（四）慢性期平均住院日

慢性期治疗包括医院康复、日间康复和社区康复。各地要加强资源整合，促进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康复与医院康复的衔接配合，构建满足精神障碍患者全面康复的服务网络。

四、精神疾病慢性期的管理

（一）分类管理

根据患者危险性评估分级、社会功能状况、精神症状评估、自知力判断，以及患者是否存在药物不良反应或躯体疾病情况对患者开展分类干预。

1.病情稳定患者。指危险性评估为0级，且精神症状基本控制，自知力基本恢复，社会功能一般，无严重药物不良反应，躯体疾病稳定，无其他异常的患者。

2.病情基本稳定患者。指危险性评估为1～2级，或精神症状、自知力、社会功能状况至少有一方面较差的患者。

3.病情不稳定患者。指危险性评估为3～5级或精神症状明显、自知力缺乏、有严重药物不良反应或严重躯体疾病的患者。

精神疾病慢性期分类管理

	项　目
	病情稳定者
	病情基本稳定者
	病情不稳定者

	管理模式
	社区管理按需

日间管理
	日间管理按需

院内管理
	院内管理

	转急性期治疗范畴
	按需
	必要时
	立即

	精神疾病治疗
	原机构继续

维持原治疗
	原机构

调整治疗方案
	转二级

及以上机构

	危险性评估
	定期
	定期
	按需严密执行

	药物不良反应处理
	随访观察
	酌情处理
	立即处理

	躯体情况评估
	随访观察
	酌情处理
	立即处理

	转诊
	必要时
	必要时
	立即


（二）管理类别的调整

视情况调整管理分类。对原有精神症状明显加剧，或者出现严重的并发症、合并症时（如严重的躯体疾病、严重的药物不良反应等），应及时将该类患者归为病情不稳定患者，并将其纳入精神疾病急性期治疗范畴。

五、并发症及合并疾病检查

慢性期治疗时常见并发症为体重增加及糖脂代谢异常，心血管系统不良反应、肝功能异常、迟发性运动障碍等。根据情况对症治疗，必要时减药、停药或换药。

预防严重不良反应发生，应当定期进行体检、血常规、血糖、肝功能和心电图检查，必要时可增加其他相关检查，并注意药物间相互作用。

六、需上转至二级及以上医院诊疗的标准

（一）采用两种以上化学结构不同的精神类药物足量足疗程治疗，病情控制不好的难治性精神疾病患者；

（二）精神症状明显反弹或复发，病情波动较大，临床处理有困难；

（三）合并新的严重躯体临床疾病或原有躯体疾病加重的患者；

（四）服用精神类药物后出现不能解释或难以处理不良反应的患者；

（五）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生判断需上级医院处理的患者。

附件4

湖南省精神疾病慢性期诊疗项目清单

六大类精神疾病慢性期诊疗项目清单
	序号
	项目
	第一阶段

（180天以内）
	第二阶段

（180天以上）

	长期医嘱

	
	精神科护理常规
	Qd
	Qd

	
	分级护理
	Qd
	Qd

	
	精神科监护
	Qd
	Qd

	
	精神病人护理
	Qd
	Qd

	
	住院诊查费
	Qd
	Qd

	
	床位费
	Qd
	Qd

	
	病房空调费
	Qd
	Qd

	
	心理治疗
	QW
	Q2W

	
	行为观察和治疗或行为矫正治疗
	3次/周
	1次/周

	
	文体训练
	5次/周
	5次/周

	
	精神科量表-症状评估
	QW
	Q2W

	
	精神科量表-副反应评估
	QW
	Q2W

	
	精神科量表－风险、功能评估
	QW
	Q2W

	
	药物治疗
	按病情根据相应诊疗指南开具


	
	物理治疗
	

	
	中医适宜性技术
	

	临时医嘱

	
	精神科特殊治疗
	根据病情临时开展：包括冲动行为干预治疗、行为矫正治疗、音乐治疗、松弛治疗、作业治疗等

	
	中药治疗
	根据病情辨证施治

	
	头部CT（按需MRI）
	具备相关检查设备的入院临时1次，如有检查异常择期复查，如无异常每3～6个月复查1次

	
	胸片（按需胸部CT）
	

	
	腹部/泌尿系/妇科彩超
	

	
	心脏彩超
	

	
	脑血流图或颅内多普勒血流图（TCD）
	

	
	脑地形图
	

	
	脑电图或动态脑电图
	

	
	心电图
	入院临时1次，如有检查异常择期复查，如无异常每月定期复查

	
	血常规
	

	
	肝肾功能、血糖、血脂、心肌酶、电解质
	

	
	尿常规
	

	
	大便常规
	

	
	输血前四项
	入院临时1次

	
	凝血常规
	入院临时1次，如有检查异常择期复查

	
	C反应蛋白
	

	
	甲状腺功能
	入院临时1次，如有检查异常择期复查，如无异常每3～6个月定期复查

	
	糖化血红蛋白
	

	
	精神药物血药浓度监测
	入院后1月内每2周检查1次；1月后每月检查1次

	
	血清泌乳素测定
	入院临时1次，如有检查异常择期复查，如无异常每3～6个月定期复查

	说明
	对症支持治疗：根据精神障碍的不同症状特点及诊断，根据相关诊疗指南，开展针对相关认知、情感、意志行为的对症治疗措施，如应用抗精神病药物、情感稳定剂、抗抑郁药物、抗焦虑用药等抗精神病药物。
药物治疗：按患者病情根据药物说明书、诊疗指南推荐、超说明书专家意见个体化选用治疗药物，用药前应明确告知患者及家属潜在获益及风险，特别是死亡风险；应用时应遵循低剂量起始，缓慢加量，个体化用药，谨慎使用的原则。

心理治疗：根据患者不同情况，确定心理治疗的疗程与次数。

物理治疗：根据患者情况开展物理治疗项目如经颅磁刺激治疗、生物反馈治疗、无抽搐电休克等。
精神科量表使用：在选取症状量表评定时，应注意根据病情个体化使用，如：双相障碍相关量表需在疾病明确诊断后每月评估一次；精神发育迟滞患者智力相关测验入院时完成一次；伴随明显情感、强迫症状的患者，可以根据患者病情每周长期或临时收取汉密尔顿焦虑、汉密尔顿抑郁、焦虑抑郁自评量表、强迫症状问卷等。其他治疗和量表根据病情需要开展，注意根据病情个体化使用和收费，并完善病志和各项记录。
精神康复治疗。针对患者的恢复情况，开展文体训练、音乐治疗、松弛治疗、作业治疗、特殊工娱治疗、认知知觉功能障碍训练、职业功能训练、手功能训练、感觉统合治疗、运动疗法等治疗；但在疾病急性期病情尚未稳定、治疗依从性差的患者，停止执行“文体训练”等康复项目。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临床路径与病历管理相关要求，中途断账后重新入院的病例，常规检查检验项目临时开展一次。


脑器质性疾病所致精神障碍诊疗项目清单

	序号
	项目
	第一阶段

（180天以内）
	第二阶段

（180天以上）

	长期医嘱

	
	精神科护理常规
	Qd
	Qd

	
	分级护理
	Qd
	Qd

	
	精神科监护
	Qd
	Qd

	
	精神病人护理
	Qd
	Qd

	
	住院诊查费
	Qd
	Qd

	
	床位费
	Qd
	Qd

	
	病房空调费
	Qd
	Qd

	
	心理治疗
	QW
	Q2W

	
	行为观察和治疗或行为矫正治疗
	3次/周
	1次/周

	
	文体训练
	5次/周
	5次/周

	
	精神科量表-症状评估
	QW
	Q2W

	
	精神科量表-副反应评估
	QW
	Q2W

	
	精神科量表－风险、功能评估
	QW
	Q2W

	
	药物治疗
	按病情根据相应诊疗指南开具


	
	病因治疗
	

	
	物理治疗
	

	
	中医适宜性技术
	

	临时医嘱

	
	精神科特殊治疗
	根据病情临时开展：包括冲动行为干预治疗、行为矫正治疗、音乐治疗、松弛治疗、作业治疗等

	
	中药治疗
	根据病情辨证施治

	
	头部CT（按需MRI）
	具备相关检查设备的入院临时1次，如有检查异常择期复查，如无异常每3～6个月复查1次

	
	胸片（按需胸部CT）
	

	
	腹部/泌尿系/妇科彩超
	

	
	心脏彩超
	

	
	脑血流图或颅内多普勒血流图（TCD）
	

	
	脑地形图
	

	
	脑电图或动态脑电图
	

	
	心电图
	入院临时1次，如有检查异常择期复查，如无异常每月定期复查

	
	血常规
	

	
	肝肾功能、血糖、血脂、心肌酶、电解质
	

	
	尿常规
	

	
	大便常规
	

	
	输血前四项
	入院临时1次

	
	凝血常规
	入院临时1次，如有检查异常择期复查

	
	C反应蛋白
	

	
	甲状腺功能
	入院临时1次，如有检查异常择期复查，如无异常每3～6个月定期复查

	
	糖化血红蛋白
	

	
	精神药物血药浓度监测
	入院后1月内每2周检查1次；1月后每月检查1次

	
	同型半胱氨酸
	入院临时1次，如有检查异常择期复查

	说明
	病因治疗：根据引起精神异常的不同基础脑疾病有关诊疗指南，开展针对病因的治疗措施：如对于确诊HIV感染的有治疗意愿的患者，诊断后7d内快速启动ART；对已知或高度怀疑伴有结核性脑膜炎或隐球菌性脑膜炎的患者，过早启动ART可能增加病死率，在抗结核或抗隐球菌治疗4～8周后启动ART。

药物治疗：按患者病情根据药物说明书、诊疗指南推荐、超说明书专家意见个体化选用治疗药物，用药前应明确告知患者及家属潜在获益及风险，特别是死亡风险；应用时应遵循低剂量起始，缓慢加量，个体化用药，谨慎使用的原则。

心理治疗：根据患者不同情况，确定心理治疗的疗程与次数。

物理治疗：根据患者情况开展物理治疗项目如经颅磁刺激治疗、生物反馈治疗、无抽搐电休克等。
精神科量表：在选取症状量表评定时，应注意根据病情个体化使用，如血管性痴呆可选用缺血指数量表（HIS），伴有意识障碍的可选用格拉斯哥昏迷量表（GCS），伴有认知功能损害的可选用简易精神状况检查（MMSE）、痴呆严重程度评估（CDR）、认知功能评估（ADAS-Cog）等，并完善病志和各项记录。
精神康复治疗。针对患者的恢复情况，开展文体训练、音乐治疗、松弛治疗、作业治疗、特殊工娱治疗、认知知觉功能障碍训练、职业功能训练、手功能训练、感觉统合治疗、运动疗法等治疗；但在疾病急性期病情尚未稳定、治疗依从性差的患者，停止执行“文体训练”等康复项目。
若考虑颅内感染引起的精神障碍，则行脑脊液检测1～2次。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临床路径与病历管理相关要求，中途断账后重新入院的病例，常规检查检验项目临时开展一次。


附件5

湖南省精神疾病中医药治疗推荐意见

根据中医内科学（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四五”规划教材，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中西医结合精神病学（新世纪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规划教材，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将精神科常见疾病分为以下几类：

痴呆

西医学中的阿尔茨海默病、血管性痴呆可参照本节进行辨证论治，路易体痴呆、额颞叶痴呆、帕金森病痴呆、麻痹性痴呆、中毒性脑病等具有本病特征者，也可参考本节进行辨证论治。

（一）辨证论治

1.髓海不足 治法：滋补肝肾，填精补髓。代表方：七福饮。

2.脾肾亏虚 治法：温补脾肾，养元安神。代表方：还少丹。

3.气血不足 治法：益气健脾，养血安神。代表方：归脾汤。

4.痰浊蒙窍 治法：化痰开窍，健脾醒神。代表方：洗心汤。

5.瘀阻脑络 治法：活血化瘀，通窍醒神。代表方：通窍活血汤。

6.心肝火旺 治法：清心平肝，安神定志。代表方：天麻钩藤饮。

7.热毒内盛 治法：清热解毒，通络达邪。代表方：黄连解毒汤。

（二）中成药

1.阿尔茨海默病：抗脑衰胶囊适用于精气亏虚，气滞血瘀者；健脑胶囊有养心安神，健脑益智功能。

2.血管性痴呆：抗脑衰胶囊适用于精气亏虚，气滞血瘀者。

3.血栓心脉宁胶囊适用于气滞血瘀者；通心络胶囊适用于气虚血瘀者；血塞通软胶囊适用于血瘀者；益脑胶囊适用于心肝肾不足，气阴两虚患者。

（三）适宜技术

1.体针：阿尔茨海默病取大椎、足三里、哑门、内关（强刺激，每日1次，10次一疗程，休息3～4日重复）；血管性痴呆取风府、人中、风池、合谷、神门等。

2.耳针：心、肾、皮质下、神门等。

二、癫狂

西医学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症，可参照本节辨证论治。情感障碍中的抑郁症及某些精神性疾病，凡临床表现与本病类似者，也可参考本节辨证论治。

（一）辨证论治

1.癫证

（1）痰气郁结 治法：疏肝解郁，化痰醒神。代表方：逍遥散合涤痰汤。

（2）心脾两虚 治法：健脾养心，解郁安神。代表方：养心汤合越鞠丸。

2.狂证

（1）痰火扰神 治法：镇心涤痰，清肝泻火。代表方：生铁落饮。

（2）痰热瘀结 治法：豁痰化瘀，调畅气血。代表方：癫狂梦醒汤。

（3）火盛伤阴 治法：滋阴降火，安神定志。代表方：二阴煎合琥珀养心丹。

（二）中成药

1.舒血宁适用于气血瘀滞者。

2.牛黄宁宫片、牛黄清心丸适用于火盛伤阴者。

3.清心滚痰丸、苏合香丸适用于痰火扰神者。

4.朱砂安神丸适用于神志不宁者。

（三）适宜技术

1.体针：癫证取中脘、神门、三阴交等（平补平泻，两组交替）；狂证取人中、少商、大陵等（泻法，四组交替）。

2.耳针：心、肝、胃、神门等；幻听取脑点、皮质下等（两组交替，耳针或贴敷）。

三、颅内感染所致精神障碍

颅内感染所致精神障碍是指颅内感染后发生的精神障碍。颅内感染疾病种类繁多，本节仅阐述急性病毒性脑炎和慢性病毒感染所致精神障碍。

（一）辨证论治

1.风温犯卫 治法：清热解毒，疏风宣肺。代表方：银翘散

2.气营两燔 治法：清气凉营，解毒醒神。代表方：清瘟败毒饮送服安宫牛黄丸。

3.气阴两虚 治法：益气养阴，填精补髓。代表方：三甲复脉汤。

（二）中成药

1.牛黄清心丸适用于邪在卫分者。

2.安宫牛黄丸适用于气营两燔者。

3.清开灵和醒脑静均可静脉给药，用于治疗热毒内盛者。

（三）适宜技术

针刺廉泉、手三里等；昏迷刺少商、中冲等；高热刺曲池、大椎等放血；头痛针百会、太阳等。

四、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

本病是由于脑组织的损伤而产生的各种精神障碍，相当于中医头部内伤病。急性期的治疗可参阅有关中医伤科学专著。现主要介绍恢复期的治疗。

（一）辨证论治

1.气血亏虚 治法：益气养血，补脑充髓。代表方：八珍汤。

2.肝肾阴虚 治法：补肝益肾，荣脑安神。代表方：杞菊地黄丸。

3.瘀阻脑络 治法：活血化瘀，通窍定志。代表方：通窍活血汤加减。

4.痰浊阻窍 治法：健脾化痰，通络利脑。代表方：涤痰汤。

（二）中成药

1.全天麻胶囊适用于肝风内动者。

2.逍遥丸适用于肝气郁结者。

3.甜梦胶囊适用于失眠者。

（三）适宜技术

1.体针：足三里、内关、合谷等。

2.头针：双侧运动区或感觉区。

3.耳针：神门、肾、皮质下、心等。

五、癫痫所致精神障碍

中医学的癫痫，又有“痫证”“羊痫风”之称。

（一）辨证论治

1.痰火扰神 治法：清肝泻火，化痰开窍。代表方：当归龙。

2.风痰闭窍 治法：涤痰熄风，开窍定痫。代表方：定痫丸。

3.瘀阻脑络 治法：活血化瘀，通窍定痫。代表方：通窍活血汤。

4.心脾两虚 治法：补益心脾，化痰定痫。代表方：定痫丹。

5.肝肾阴虚 治法：滋补肝肾，潜阳熄风。代表方：大定风珠。

（二）中成药

1.抗癫灵、痫宁片可用于治疗各类癫痫。

2.癫痫片适用于风痰闭阻者。

3.羚羊角胶囊适用于高热惊痫者。

（三）适宜技术

针灸治疗 主穴：①百会、印堂、内关等；②鸠尾、中脘、太冲等。配穴：抽搐加风池、合谷等；痰湿加天突、丰隆等；频发加印堂、人中等。

六、郁证

西医学中的抑郁症、焦虑症、癔症等均属于本病范畴，可参考本病辨证论治。

（一）辨证论治

1.肝气郁结 治法：疏肝解郁，理气和中。代表方：柴胡疏肝散。

2.气郁化火 治法：疏肝解郁，清肝泻火。代表方：丹栀逍遥散。

3.痰气郁结 治法：行气开郁，化痰散结。代表方：半夏厚朴汤。

4.心神失养 治法：甘润缓急，养心安神。代表方：甘麦大枣汤。

5.心脾两虚 治法：健脾养心，益气补血。代表方：归脾汤。

6.心肾阴虚 治法：滋养心肾。代表方：天王补心丹合六味地黄丸。

（二）中成药

1.逍遥丸用于肝气郁结者。

2.归脾丸用于心脾两虚者。

3.柴胡舒肝丸用于肝气犯胃者。

4.解郁丸、安乐片用于肝郁气滞，心神不安者。

（三）适宜技术

1.体针：主穴神门、内关等，实证配间使、太冲等，虚证配足三里、三阴交等（可电针）。

2.穴位埋线：大椎、心俞等两组交替（每月1次）。

3.耳针：心、神门、脑点等（针刺或贴敷）。

七、不寐

西医学中的神经官能症、更年期综合征、慢性消化不良、贫血、动脉粥样硬化症等疾病过程中以不寐为主要临床表现时均属本病范畴。

（一）辨证论治

1.肝火扰心 治法：疏肝泻热，镇心安神。代表方：龙胆泻肝汤。

2.痰热扰心 治法：清化痰热，和中安神。代表方：黄连温胆汤。

3.心脾两虚 治法：补益心脾，养血安神。代表方：归脾汤。

4.心肾不交 治法：滋阴降火，交通心肾。代表方：六味地黄丸合用交泰丸

5.心胆气虚 治法：益气镇惊，安神定志。代表方：安神定志丸合用酸枣仁汤。

（二）中成药

1.朱砂安神丸适用于心火旺，心神不宁者。

2.归脾丸适用于心脾两虚者。

3.天王补心丸适用于心阴虚者。

4.济生肾气丸适用于肾阳虚衰者。

（三）适宜技术

1.体针：主穴神门、三阴交，配穴据证选肝俞、太冲等（补法或平补平泻，可针灸）。

2.耳穴贴压：神门、心、脾等（埋压王不留行子，每日按压，3～5日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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